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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州市停车场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广州市停车场行业协会负责具体解释和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市停车场行业协会、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广州市交通运输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有位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越秀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广东省宏丰实业有限公司、广州

珠江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越秀亚通停车场有限公司、香港物业管理师学会、澳门泊车管理业商会、

澳门物业管理业商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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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成为中国

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生活圈正在加速形成。“港车北上”“澳

车北上”政策顺利实施，“粤车南下”即将开启，“北上南下”双向奔赴热潮不断，为大湾区融合发展

带来了新动能。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员和物资交流往来中，各地区的公共停车场服务对促进社区服务、绿色出行、

智慧物流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地区由于其经济发展、管理制度和生活习惯有所偏差，目前仍没有

形成一个统一的停车场服务规范，无法衡量服务质量水平的高低，不利于粤港澳大湾区静态交通行业的

交流发展。

为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先进标准支撑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大湾区

高质量发展，根据《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发展指南(试行)》，鼓励停车场行业规范经营行为，提升

停车场行业服务水平，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互联互通、市场开拓、技术交流、人员往来等实际

需求，在粤港澳三地先进停车场服务经验的基础上，综合三地停车场服务行业专家意见，制定粤港澳大

湾区停车场服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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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停车场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停车场服务的服务保障要求、服务提供要求、投诉处理以及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

本文件适用于粤港澳大湾区向公众开放的经营性停车场，包含由政府部门规划、投资的公共停车场

和非政府投资但对外提供有偿停车服务的停车场。非经营性停车场服务可参考本文件。

本文件不适用于公共道路两侧停车位、临时停车场服务和停车场内的电动自行车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68.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 25201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ISO 7001:2023 第 1 部分：通用符号公共信息图形符号（Graphical symbols-Registered public

information symbol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停车场 parking lot

指提供机动车停放的场所，也称为泊车场所。包括公共停车场、停车库、路内停车场以及专用停车

场。在港澳地区也将停车场的英文翻译为 parking 或 car parking。

3.2

客户 customer

指在停车场内停放机动车的产权人、使用人和其他乘客。

3.3

服务单位 service corporation

指为客户提供停车服务的企业。

4 服务保障要求

4.1 服务环境及设施设备保障

4.1.1 服务单位应保持停车场环境整洁、无异味、无蚊虫，及时清扫停车场垃圾。室内停车场无漏水、

无蜘蛛网，管道无明显积尘，地下停车场应保证新风系统或排风设备正常运行。

4.1.2 停车场车道及停车位应地面平整（室外地面应经过硬化），停车场出入口和无顶坡道的上方应

根据需要设置防坠落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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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停车场的出入口、三叉路口和电梯出入口处，应设置减速装置,坡道面层应采取防滑、减速装置。

4.1.4 停车场内照明设施和应急照明设备应保证机动车安全进出、停放和消防应急需求。停车场内的

人员疏散通道及出入口、配电室、值班室、控制室等用房均应设置应急照明。

4.1.5 停车场内无违章搭建、堆放杂物。不应存放易燃、易爆和污染物品。

4.1.6 停车位应安装车轮档，即车轮定位器。

4.1.7 设置新能源车充电桩的停车场，应建立新能源车停放制度、分散式充电设备安全管理及组织的

规章制度、充电基础设施定期巡查巡检制度，明确安全负责人。

4.1.8 停车场应备有充电照明灯、充电电筒、照明指挥棒、广播器、电力测试棒等应急物资，地势低

洼区域或台风高发区域的停车场应配备防洪挡板、防洪沙包等应急物资，并根据需要增设移动式抽水泵。

4.1.9 地下停车场宜具备水位远程报警功能。

4.2 服务人员要求

4.2.1 停车场服务人员应接受服务技能培训，熟悉本岗位职责、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流程。 具有良好的

服务意识、服务态度、服务礼仪，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

4.2.2 停车场服务人员应穿着具备明显标识的服装，佩戴工号牌。

4.2.3 停车场服务人员每日上岗前检查仪容仪表，保持头发整洁、指甲干净。

4.2.4 停车场内的计算机设备、网络系统（含视频监控网络）的硬件和软件应有专人值班，确保必要

时能及时响应。

4.3 服务信息保障要求

4.3.1 服务单位应建立并妥善保管停车场内机动车及客户的档案或台账，包括但不限于停车场车位产

权档案、停车位使用记录或档案、机动车出入记录、客户意见征询记录和投诉记录档案，确保客户需要

时可及时查阅。

4.3.2 服务单位应建立消防设施档案，及时更新过期的消防设施（如灭火器等）。

4.3.3 档案资料包含纸质档案、电子档案和视频监控资料。

4.3.4 纸质文件档案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 3 年。视频监控文件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独立的经营停车

场视频文件保存时间不少于 60 天。

5 服务提供要求

5.1 信息告知服务

服务单位应在停车场明显位置设置指引牌，或在停车协议中附上公约内容，以此告知驾驶员相关信

息，提升服务质量，内容可参考如下：

a) 客户应按交通规则和服务人员指挥，将机动车停放在适合的车位上；

b) 客户离开停放的机动车时，应关闭机动车电源，开启制动器，关锁机动车门窗，随身携带贵重

物品等；

c) 不得将载有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或污染物品的机动车停放在停车场；

d) 停车场提供服务的时间、服务范围、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求援电话等；

e) 停车场是否提供经营性充电设备，以及运营企业名称。

5.2 标识指引服务

5.2.1 停车场应提供下列标识指引车主有序停车及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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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停车场入口明显位置设置停车场的名称标识，在停车场内的配套设施如：卫生间、电梯、设

备房等位置设置名称标识，标识规格符合 ISO 7001:2023 的要求；

b） 在停车场出入口位置设置明显导向标识，在收费区、转弯、楼层、人行通道、电梯等主要区域

设置指引标识；

c） 在停车场内部区域设置行车方向标识；

d） 在停车场设置道路标线，包括车道边缘线、停车位线、地面导向箭头、双向车道中心线等；

e） 在停车泊位通过悬挂车位号牌或地面喷号的形式标注车位号，车位号标识耐用、清晰、统一；

在主通道设置有车位号方向的指引标志；

f） 针对不同类型车位的区域设置明显的类型标识；

g） 根据建筑物的性质、特点和车型等不同因素，在停车场设置医疗、抢险等紧急机动车、无障碍

机动车停车位标识。

5.2.2 停车场宜设置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分流行驶、停放区域标识和人行通道线路标识。

5.2.3 配套有新能源车充电桩的，还应提供充电桩标识及充电柱运营企业的名称标识。

5.3 标识提醒和警示服务

5.3.1 停车场应提供下列标识提醒和警示车主保障车辆安全进出：

a） 在停车场的入口上方设置限高、限速、限重、禁止烟火、禁止鸣喇叭标识；

b） 在停车场内柱体、墙阳角及凸出构件等部位设置反光防撞标识；

c） 在停车场内通道转弯处和三岔路设置凸面反光镜；

d） 在紧急疏散出口设置明显标识。

5.3.2 标识的文字宜包括简体、繁体、英文或葡文等，方便客户识别。

5.4 停车引导服务

5.4.1 停车场服务人员宜提供两种及以上语言服务，包括普通话、粤语或英语等。

5.4.2 在车辆进场时，停车场服务人员接待车辆时应使用标准手势引导，宜使用“欢迎光临，请按指

示停放”等文明用语，并提醒客户有关注意事项。

5.4.3 停车场服务人员应为车主提供停车指引服务，协助其找到空余停车位并引导停放，确保车辆停

放在规定区域，车头保持适宜方向，以充分利用停车场空间，维持停车秩序。

5.4.4 车辆进场时，若发现车辆有损伤，应向客户说明并在工作记录本中注明。同时，注意检查车辆

是否有漏水、漏油，是否有明显的破损等现象，提醒停车人关好车窗、锁好车门，带好财物。

5.4.5 停车场应做好无障碍车位的使用引导，宜设置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并设置明显标志，或指引无

障碍机动车停放在通行方便、行走距离路线最短的位置。

5.4.6 停车高峰期，停车场服务人员应引导车辆有序进出停车场，保证通道畅通。

5.5 收费服务

5.5.1 停车场应提供多种收费方式，包括且不限于现金、电子支付收费（含银行卡支付 POS 机）等。

收款设备应方便机动车左右驾驶室的使用。

5.5.2 车辆停放服务收费应明码标价，在停车场入口处及收费地点等显著位置，采取公示栏、公示牌、

收费表、收费清单、收费手册、多媒体终端查询等多种方式公示停车收费标准。

5.5.3 服务单位宜提供智慧停车服务，采取措施应用智慧停车系统并完善智慧停车场功能，包括但不

限于：粤港澳车牌识别功能、机动车引导系统、反向寻车系统、机器人巡查及收费系统。

5.5.4 服务单位宜建立互联网信息平台，通过大数据为机动车及客户提供跨停车场、跨区域停车提示

和缴费服务，提高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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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巡查服务

5.6.1 服务单位应提供车辆检查服务，安排专人通过安全监控系统或现场巡视等方式检查车辆停放情

况，并做好检查记录。

5.6.2 停车场服务人员应保持对停车场内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环境进行巡查，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上

报处理。

5.7 纠纷及事故处理服务

5.7.1 车辆刮擦纠纷应在 5 分钟内到达现场，用警戒线保护现场并拍照取证。

5.7.2 车主闹事时应避免肢体接触，立即通知辖区派出所。

5.7.3 对于重要设备出现突发故障时，应做好应急处置的措施，防止故障扩大。

5.7.4 接到有关车场闸口故障的信息时，服务人员应立即到达现场处理。

5.7.5 停车场内发生事故，导致设施设备或车辆毁损的，应维持现场秩序，协助采集和固定证据并配

合政府有关部门处理。

5.8 增值服务

5.8.1 停车场宜为客户提供汽车启动装备、汽车充气泵、擦鞋机、小推车及雨伞等服务。

5.8.2 大型停车场、多层停车场宜为客户提供“代客泊车”、“代客取车”服务。

5.8.3 办公大楼类型的停车场内根据周边环境条件宜提供饮用水的自动售货机服务。

5.8.4 商业类型的停车场内宜提供“宠物临时托管”服务，并制定服务细节。

5.8.5 服务单位宜配置心脏急救设备，并对服务人员开展急救培训，以便必要时能实施急救。

5.8.6 宜在充电设施区域内设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增设设备欧标充电转换插头或配备欧标充电桩。宜

配备显示当前站内充电设备可供使用情况的装置。

6 投诉处理

6.1 服务单位应建立健全投诉处理制度及投诉渠道，在停车场出入口或经营区域内明显位置公布投诉

的联系方式，设立 24 小时值班电话和服务监督投诉电话。

6.2 服务人员接到客户投诉后，应及时记录投诉事项，并尽快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和反馈。

7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7.1 服务单位应制定包括火警、交通事故、刑事案件、爆炸、防汛、公共卫生防疫、供电系统故障等

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并按照当地政府要求定期进行应急培训和演练。

7.2 气象部门发出台风或强降雨预警信号后，服务单位应启动三级响应，对低洼区域车辆逐辆通知移

车。应派人检查清理渠口、沙井，测试抽水泵，确保排水畅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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